



衡环石审〔2026〕4号
 
 关于湘潭－衡阳市天然气长输管线工程改造（衡阳末站搬迁）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
 
中油金鸿天然气输送有限公司：
贵公司委托湖南绿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湘潭－衡阳市天然气长输管线工程改造（衡阳末站搬迁）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稿）》及相关专家评审意见等文件已收悉。经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意见及《报告表》所提各项环保措施综合分析，项目运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可控。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得出的结论及提出的建议，同意该项目执行《报告表》中确定的环境质量标准与污染物排放标准。本批复后的《报告表》可作为项目建设和环境管理的依据。依据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项目所在地环境功能要求，经局务会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该项目位于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其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线路改造与站场改造两部分。项目总投资1515.69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3.4万元，占总投资的1.54%；施工工期3个月。
（1）线路改造：改造段位于已建湘潭—衡阳市天然气长输管线7#阀室与衡阳门站之间，起点距7#阀室约12公里、距衡阳门站约6公里，终点为已建松木工业园调压站。改造段全线位于衡阳市石鼓区境内。具体改造内容如下：
①新建一路DN450管线，直接连接湘潭—衡阳市天然气长输管线主管线，用于将天然气引入松木工业园调压站。该管线作为松木工业园调压站的新进气管线，建设标准需满足通气要求。此段改造管线水平长度约523米，实际长度约529米；
②另新建一段DN450管线，自已建松木工业园调压站原进气管线断开后的下游端接管，接入湘潭—衡阳市天然气长输管线。改造后，松木工业园调压站原进气管线将改为出气管线，接入湘潭—衡阳市天然气长输管线。此段改造管线水平长度约49米，实际长度约50米；
③废弃原松木工业园调压站进气管线连接湘潭—衡阳市天然气长输管线处的三通段及阀井。
（2）站场改造：为满足湘潭—衡阳市天然气长输管线清管通球要求，对松木工业园调压站实施改造。站内将新增进出站截断阀组、清管收球装置、过滤分离、计量及调压等工艺设施，其中计量装置设置将符合《天然气流量的标准孔板计量方法》SY/T6143相关规定，流量计量系统不确定度不低于1.5级，调压装置可实现燃气压力稳定调控与安全保护功能，并预留调压后连接至已建DN450蒸湘北路次高压管道的接口。本次改造均在松木工业园调压站内进行，不涉及新增用地。整体布局、功能设置等详细指标详见环境影响报告表。
二、项目在工程设计、建设及管理过程中，需重点关注以下事项：
（一）项目应合理进行功能布局，将环境影响报告表内容及批复要求全面纳入项目环保设计方案，并在建设过程中严格落实各项环保措施。
（二）切实做好施工期污染防治工作，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规定，将施工作业时间合理安排在非夜间时段（夜间指晚二十二点至晨六点之间的期间），防止噪声扰民；规范操作流程，加强现场管理，采取洒水喷淋、清扫等措施以降低施工扬尘污染。严格执行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其他污染防治措施，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并加强对环保设施的监督管理及定期维护：
1.废水：施工期应避开雨季作业，采取建设临时沉淀池等措施收集地表径流，防止水体污染。确保项目建设不对周围地表水产生明显不良影响。无法回用的废水应用于道路、场地抑尘，禁止排放至周边河流。管道营运期封闭运行，不产生工艺废水。
[bookmark: _GoBack]2.废气：施工期间，施工单位需严格管控施工扬尘，严格遵守各级人民政府制定的建设施工管理制度。
3.噪声：①合理设计并控制站内管线流速。②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对主要噪声设备采取隔声、基础减振等措施。③定期对生产设备进行维修保养，确保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以尽量减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④非正常工况噪声防控具有突然性且影响较大，除异常超压情况外，检修防控前应及时告知周围居民，并做好沟通工作。
4.固体废物：拟建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工程弃土、弃渣、生活垃圾、废弃泥浆、施工废料及清管废渣等。①工程弃土、弃渣：管道工程区土石方来源于管沟开挖，工程管道全线采用埋地敷设方式。管道敷设完毕后，及时回填开挖土石方及表土，剩余土石方由当地渣土部门统一处理。②生活垃圾：施工人员食宿依托周边农户，产生的生活垃圾经农户现有设施收集后，由当地环卫部门处置。③废弃泥浆：拟建项目废弃泥浆来自定向钻施工。该施工过程中所用泥浆主要用于减少顶进过程管壁与土体间的摩擦力，并填充流失土体，以减少土体变形、沉降及隔水。施工结束后产生的剩余废弃泥浆，应交付具备处置资质的单位抽运处置，或运至环保部门指定地点进行规范掩埋处理，掩埋前需获得环保部门书面认可。④施工废料：施工废料主要包括焊接作业产生的废焊条和焊渣（属一般固体废物），以及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包装材料等。施工废料分类收集后交由具备回收资质的相关单位进行回收利用。⑤清管废渣：主要为少量灰尘、铁锈及杂质等，需及时清运至环卫部门指定地点集中处置。
（三）运营期污染防治措施：
1.废水污染防治。运营期不新增员工，无新增生活用水。因此，项目营运期无新增废水产生。
2.噪声污染防治。项目噪声源强主要集中于调压站工艺装置区。为减轻噪声影响，项目采取以下主要防治措施：①平面布置时进行合理布局，参考流体力学原理优化管道路径，通过减少配气站工艺管线的弯头、三通等管件，控制气流速度、避免气流对冲，从设计源头降低站内噪声；②选用高效低噪声的分离器及调压设备，也可借鉴胜利石油局配气站的经验，在节流降压阀后端加装高频阻性片式消声器，进一步提升降噪效果。
3.固体废物污染防治：项目营运期固体废物主要为废滤芯。废滤芯应按照分类收集和综合利用原则，由厂家回收利用或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处理处置。需严格按照相关规范妥善处理各类固体废物，防止二次污染。本项目不涉及危险废物。
三、项目环保投资应纳入工程投资概算并予以落实。需制定施工期环境保护及环境监理计划，将相关环保条款与责任纳入施工招标文件、施工合同及工程监理招标文件，明确环保监督要求，确保各项环境保护措施落实到位。配套环境保护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项目竣工后，贵公司应编制验收报告，对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进行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本报告表批准后，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或采用的污染防治措施发生重大变动，贵公司须向我局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若自本批复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开工建设的，须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我局重新审核批复。
五、本项目涉及发展改革、自然资源规划、林业等部门管理事项的，须严格按照相关部门规定及意见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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